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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高新区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7·1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7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许，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

司作业人员在常德瑞齐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进行风

扇搬迁安装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2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 296.67 万元。

省安委办对此事故实行挂牌督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493 号）、《湖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湘政发[202

2]9 号）等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授权，7 月 17 日成立了由市应急

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总工会和常德高

新区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常德高新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7·1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

邀请高新区纪监委派员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检测鉴定、

查阅资料、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

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问题，提

出了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常德高新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司“7·15”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自身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



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而引发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发包单位

常德瑞齐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齐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3MA4M18YE2W,成立于2017年8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刘某华，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整，注册地址：湖南省

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联大道 77 号。

经营范围包括机械工程和机械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加工机

械研发、制造、销售；包装服务；钢材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2.承包单位

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重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702MA4LCDT5XQ,成立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

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某利，注册

资本为壹佰万元整，注册地址：常德市武陵区南坪街道办事处汇

金社区三星路 500 号（常德火车站大市场电器日化城 C1 栋),经

营范围：起重设备、建筑专用设备、电气设备、五金产品的销售；

起重机专业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某勋，郑某勋与公司法

定代表人李某利为夫妻关系。

（二）合同约定情况



2024 年 7 月 11 日，瑞齐隆公司与泰重公司签订了《车间风

扇搬迁合约》，双方约定：泰重公司将瑞齐隆公司下料车间的 1

台型号为变频电机 190 涡轮风扇/380w/悬挂式风扇搬迁至机加

车间（包含安装服务），保证正常投入使用。合同金额为 1000

元包干（含 13%增值税）。

双方在施工前签订了《高空作业安全责任协议书》。协议书

中明确瑞齐隆公司负责对泰重公司开展作业前安全告知，提供

《安全操作规程》，对泰重公司作业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并有权

对其作业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等职责。协议明确泰重公司在作

业过程中，必须设立专职安全员，应遵守瑞齐隆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对于作业时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等 8 项

职责。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泰重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泰重公司建立了起重机安装、维修、高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建立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台账》。

经查，泰重公司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未落实到位，高处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质；在瑞齐隆公

司车间风扇搬迁现场未按协议设立专职安全员并实行现场安全

管理

2.瑞齐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瑞齐隆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任命公司总经理周某

华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长，配备了 1 名专职安全员。制定了公



司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明确了 2024 年度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公司与员工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汇编》，建立了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 29 项管理制度。

制定了起重吊装作业安全操作等 23 项操作规程。建立了《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公司于 2023 年

1月对塔式起重机回转系统智能生产线项目开展了安全设施设计

诊断。制定了《2024 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对作业人员开

展了安全教育培训，建立了《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员工安

全培训登记卡》、《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台账》等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台账。该公司定期组织安全检查，专职安全员每天开展安全

巡查，建立了《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台账》。制定了《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2024 年 4 月，该公司组织了消防演练。瑞齐隆

公司与泰重公司签订了《车间风扇搬迁合约》、《高空作业安全

责任协议书》后，对作业人员开展了安全技术交底，对作业票进

行了审批。

经查，双方签订的《高空作业安全责任协议书》中明确瑞齐

隆公司有权对泰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并不定时进行巡查。

瑞齐隆公司批准同意泰重公司作业人员进入厂区进行高处作业

时，未发现该公司未按协议设立专职安全员，作业人员不具备高

空作业资格，在巡查进程中未发现作业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护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7 月 15 日上午，泰重公司安排毛某某、徐某等 2 人



赴瑞齐隆公司开展风扇搬迁安装业务。瑞齐隆公司指派专职安全

员李某国负责风扇搬迁、安装的现场管理。作业前，李某国对作

业人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对高处作业申请审批单进行了审

批，告知了风扇搬迁地点及注意事项。当日上午，毛某某和徐某

将瑞齐隆公司下料车间一台风扇拆下来后，已到中午吃饭的时

间，毛某某和徐某回去吃饭，下午再进行风扇搬迁、安装作业。

根据事故现场视频显示：14 时 21 分，毛某某、徐某进入瑞

齐隆公司。14 时 23 分，毛某某将湘 JA0856 轻型栏板货车倒入

瑞齐隆公司机加车间，开始做风扇安装之前的准备工作。15 时

29 分 01 秒，视频显示液压升降平台上面工作台面放置了 1 台风

扇，毛某某、徐某在做风扇安装前的准备工作。之后毛某某和徐

某启动液压升降平台，将液压升降平台升至车间内厂房顶棚风扇

安装点，15 时 33 分 01 秒，液压升降平台工作台面已伸展到位，

此时二人均未戴安全帽也未系安全绳。15 时 33 分 06 秒，该车

辆及液压升降平台开始倾斜，15 时 33 分 44 秒，车辆及液压升

降平台发生侧翻，货车与液压升降平台侧翻至地面时与墙体发生

碰撞，产生火花。15 时 34 分 03 秒，瑞齐隆公司机加车间数控

铣岗位操作工熊某凯听到声响跑步进入事发现场，看到前上方两

名作业人员用手抓在车间内厂房顶棚横梁的工字钢上，并大声呼

救。熊某凯赶紧跑到事故现场想办法救援。15 时 34 分 13 秒，

两名作业人员坠落至地面。



图 1 事发现场监控

（五）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瑞齐隆公司机加车间西南侧厂房内。中心现场为一

辆私自改装的小型四轮货车侧翻倒地，其四轮小货车和液压升降

平台的直立高度约为 11 米。现场四轮小货车侧翻至现场厂房大

门西侧约 8 米处的台阶左侧地面上，现场四轮小货车的左侧挡板

呈开启状态，右侧挡板呈关闭状态。



图 2 事故发生机加车间场景图

图 3 事故涉案车辆湘 JA0856 现场场景图

（六）事故涉案车辆检验情况

受事故调查组委托，长沙湘联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对本起事故涉案车辆湘 JA0856 载货汽车进行检验，出

具了《检验报告》。（编号：2024-08-001）

1.检验车辆车身外观



图 4 车辆整车外观

图 4 车辆整车外观

2.检验车辆现场情况：检验时该货车为向右侧倒地状态，货

车货厢上部安装有一个液压升降平台，液压升降平台与车辆车架

通过螺杆固定连接。液压升降平台底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各

有一个支腿安装孔，检验时，只见左前支腿插入。液压升降平台

为伸展状态，左前支腿底部距液压升降平台上平面 11.42m。升



降平台上部工作台平面长 2450mm、宽 1510mm，有 4 个护栏插孔，

未见安装护栏。举升平台伸缩油缸管路未见破损、渗漏现象。

图 5 货车加装的液压升降平台

图 6 液压升降平台底部固定在货车货厢内

左前支腿



图 7 升降平台与车架连接固定处 图 8 升降平台上部工作台面

3.车辆加装的液压升降平台信息

该货车安装的 SJ1 系列液压升降平台基本信息如下：起升高

度:12m,载重量:1000kg,生产企业:河南省大豫起重机械有限公

司,产品编号:228051,出厂日期:2022 年 9 月。

平台液压系统动力单元参数：型号:HYDY-K3.7/3.0/2203,

编号:L2948,电压:380V,功率:3.0kW,液压马达型号:MS90L-2。

经调查，该货车安装的 SJ1 系列液压升降平台不在《特种设

备目录》范围内，不属于特种设备。

图 9 液压升降平台铭牌



图 10 动力单元铭牌

图 11 液压马达铭牌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2 人死亡。

1.死者：毛某某，男，41 岁，1982 年 11 月 17 日出生，汉

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垣县魏庄镇某村**号，身份证号码：

4107**********2038，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员工。

2.死者：徐某，男，43 岁，1981 年 4 月 26 日出生，汉族，

常住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芙蓉街道某社区*组。身份证号

码为 4307**********1510，常德泰重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临时聘

用务工人员。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

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296.67 万元（详情见附件 2），

其中包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清理现场等费用。

(八)天气情况



2024 年 7 月 15 日，常德高新区晴天，气温 28-36 度。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7 月 15 日 15 时 35 分许，瑞齐隆公司专职安全员李某国接

到员工报告，机加车间换风扇时车辆发生侧翻，李某国立即向瑞

齐隆公司主要负责人刘某华报告事故情况并通知泰重公司主要

负责人郑某勋。

18 时 13 分许，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瑞齐隆公司发生一起

事故信息后，相关负责人带队到事故地点核实有关情况。

19 时 12 分许，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向常德市应急指挥中心电

话报告事故信息。

20 时 23 分，市应急指挥中心将事故信息上报至省应急指挥

中心。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瑞齐隆公司专职安全员李某国随即将事故情况

报告给瑞齐隆公司主要负责人并通知泰重公司，又安排人员拨打

120 电话。获悉事故发生后，瑞齐隆公司、泰重公司主要负责人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救援及现场善后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5 时 50 分许，常德第一中医院两台 120 急救车辆相续到达

事故现场，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两人于 17 时 15 分

许死亡。事故发生后，瑞齐隆公司、泰重公司积极处理事故善后

事宜，对死者家属进行安抚。



在 7 月 16 日、18 日，泰重公司分别与死者徐某、毛某某家

属签订了调解协议与赔偿协议书，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向

死者家属支付了赔偿金及丧葬费共计 288 万元，家属情绪稳定，

无负面舆情。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企业迅速开展救援处置，救援处置及善后工作

比较有力。

三、事故原因分析

1.作业人员未取得作业资格，无证上岗。在本次作业中徐某、

毛某某两人均未取得高处作业资格证，上岗从事高处作业。

2.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作业。在高处作业中液压升降平台底

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各有一个支腿安装孔，作业时支腿须全

部展开。经现场勘验，事发时液压升降平台仅左前支腿插入，其

余三个支腿未展开，导致液压升降平台工作台面伸展至工作面时

重心不稳，最终导致液压升降平台及车辆发生侧翻；

3.个人防护意识不强，防护措施不力。事发时液压升降平台

上部工作台面未安装护栏，2 名作业人员未系安全绳同时也未戴

安全帽，车辆侧翻后，两名作业人员因未系安全绳，最终从高处

坠落。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发生单位

泰重公司。该公司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

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



位等问题；在瑞齐隆公司车间风扇搬迁项目中存在未按协议设立

专职安全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从事高处作业人员未取得上岗作

业资格。

（二）相关责任单位

瑞齐隆公司。该公司存在对车间风扇搬迁项目作业过程中对

泰重公司未按协议设立专职安全员，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

位，不具备高空作业资格且违规操作等问题失察漏管。

（三）有关监管部门

经查，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对园区企业安全监管不到位，特别

是针对园区企业外包业务多的特点，未从源头上采取有效措施，

工作仅停留在提醒提示层面，指导企业防控事故风险不到位。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1.毛某某，男，泰重公司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业，

在未取得高空作业资格的情况下从事高处作业，作业时未采取有

效的防护措施，从而导致自身坠落，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2.徐某，男，泰重公司临时聘用务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违章作业，在未取得高空作业资格的情况下从事高处作业，作业

时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从而导致自身坠落，对事故的发生负

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

郑某勋，男，泰重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建立本单位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未制定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违规安

排未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的高处作业人员上岗

作业；现场管理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2024 年 7 月 17 日，常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依法对其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建议司法机关依法依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姚某某，男，38 岁，中共党员，常德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工

作人员，负责园区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及园区企业计划执法工作，

对瑞齐隆公司外包作业未纳入计划执法方案，对企业存在的事故

隐患监督检查不到位，特别是对外包企业的安全管理未采取有效

的工作措施，未严格督促落实瑞齐隆公司对外包公司统一协调安

全管理职责，对此次事故负有监管责任，建议由高新区纪监委追

究其责任。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郑某勋，男，泰重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法定代表人李某利

为夫妻关系）。未建立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违规安排未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相应资格的高处作业人员上岗作业；未按项目协议设立专

职安全员，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第（三）条的规定，如公安机

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

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建议由常德市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1
予

以行政处罚。

2.泰重公司。该公司存在安全生产责任未建立落实到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到位，高处作业人员未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未按项目协议设立专职安全员等问

题。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常德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瑞齐隆公司。该公司对项目作业过程中泰重公司存在的未

按协议设立专职安全员，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不具备

高空作业资格且违规操作等问题失察漏管。建议由常德市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予

以行政处罚。

（五）其他处理建议

高新区连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充分暴露出高新区应急管理

局在安全生产监管上存在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建议由常德高新

区党工委对高新区应急管理局进行约谈，并责成高新区应急管理

局作出书面检查。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常德高新区党工委要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论述，强化“三管三必须”意识，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对外包作业安全加强监督指导，加大巡查监督力度。今年以来常

德高新区事故呈现多发态势，发生的 3 起事故中有 2 起均属外包

作业。高新区要定期收集园区企业项目外包情况，重点强化对零

星外包工程的日常监督管理，开展一次外包作业专项整治行动。

强化高处作业等作业人员资格准入，督促企业对外包单位开展针

对性安全教育培训，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片，保证从业人员具

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加强对特

种作业资质水平审批，不断提升外包单位本质安全水平。

（二）强化分类管理。常德高新区各类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任

务繁重，现有监管力量明显不足，要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充实工

作力量，高新区应急管理局要对现有企业落实分级分类监管，要

强化监管人员责任，要强化执法人员培训，提升监管效能。要充

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加大事故隐患排查的力度，确保安全

生产。

（三）持续深化部门监管。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相关企业规范使用液压升降平台等设

备的指导，督促行业领域内的企业对照《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

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督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对监管领域内的相关企业开展

警示宣传教育，有效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泰重公司要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消除存在的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

技能的教育培训，建立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的审批制度。监督从

业人员正确使用液压升降平台，要严格落实液压升降平台的安全

操作规范。公司主要负责人要制定并严格实施液压升降平台的安

全操作规程，督促检查液压升降平台使用的安全生产工作，防止

类似事故发生。瑞齐隆公司要强化对外包单位的管理，进一步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外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严

格督促外包单位整改，强化对外包项目相应资质条件的审核把

关；要建立健全并落实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做到对外包

作业规范化管理。


